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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康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湘人和人法意[2016] 008—1号 

 

致：四川康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我国《公司法》、《业务规则》、《挂牌条件指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全国股转系统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本所已出具了《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康能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康能股份申请挂牌并股票公开转让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股转系统针对公司本次挂牌申请文件出具的《关于四川康能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经本所律师进一步核查，就反馈

的有关问题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发法律意见是对《康能股份申请挂牌并股票公开转让法律意见书》的

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康能股份申请挂牌并股票公开转让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

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中使用简称的含义与

《康能股份申请挂牌并股票公开转让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相同。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在对

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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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特殊问题 

1、据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公司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中，请主办券商和律

师补充说明： 

（1）无法办理产权证的原因，是否存在无法办理的问题，补办事项的进展

及是否可行、可预期； 

本所律师对公司土地事项通过查阅相关协议及收款收据、实地走访公司经营

场地、访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查阅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等方式进

行了审慎核查。 

经核查，公司拥有位于都江堰市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堰华路616号土地一

宗，面积约为54.8253亩，该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 

公司土地未履行招拍挂程序符合当时特殊情况。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离汶川县约100公里的都江堰市属

于极重受灾区。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四川省、成都市和都江堰市高度重视，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来支持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工作。2008年8月12日，都江

堰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四川省、成都市相关灾后重建政策措施和意见精神，

制订了《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支持工业集中发展的意见》（都府发

[2008]78号），其中土地扶持政策规定：“对新办符合工业新城产业发展规划的生

产性项目，可以实行按基准地价带项目挂牌出让，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市政府实

行“一事一议”确定协议出让价格。”都江堰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四川省、

成都市相关灾后重建政策措施和意见精神制订了鼓励和支持工业集中发展的土

地扶持政策。因此，公司依据与都江堰市政府等签订的相关土地协议取得土地使

用权符合当时都江堰市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地震后，钱成飞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都江堰市工业集

中发展区投资高低压配电成套设备生产项目。钱成飞与都江堰市政府签订了《高

低压配电成套设备生产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

约定高低压配电成套设备生产项目主体竣工后一年内，都江堰市政府为其办理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经核查，由于当时康能有限尚未设立，因此由钱成飞代公司签订了《投资合

作协议书》并支付了相关土地款，《投资合作协议书》中亦约定了钱成飞在都江

堰市新成立公司后，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等由该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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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现场沟通并经公司确认，公司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系由2008年都

江堰市灾后重建的特殊情况所致，后因都江堰市政府关于土地政策相关发生变动，

因此，公司需要补办“招拍挂”等法律规定的用地手续。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公司正在与都江堰市政府协调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公司虽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但基于以下原因，不存在无法办理的问题： 

第一、都江堰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28日出具《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关于四

川康能电气有限公司土地、房产及相关情况的说明》，明确公司所在地块符合都

江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该区域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公司已支付了相

应的土地价款，该地块上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属于违法违章建筑。在办结

土地、房产等相关权证之前，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会因公司未取得相

关权证而要求公司实施搬迁和房屋拆迁。都江堰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5月25日出

具《说明》，公司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系由2008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的特殊情况

所致，都江堰市政府正在积极协调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事宜，不存在影响公司无

法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重大障碍，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是可预期的。 

第二、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于2015年12月31日就公司土地使用权证、

房产所有权证办理情况出具《证明》，证明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使用权

证等相关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第三、公司已与都江堰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与都江堰市工

业集中发展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相

应的土地款项，公司并未违反相关协议。 

第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成飞已承诺积极协助公司办理土地使用

权证，并以连带责任承担可能出现的拆迁费用、停产损失等经济损失，确保公司

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无法办理产权证的问题，补办相关权证事

项具有可行性和可预期性，但履行“招拍挂”程序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 

（2）是否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如上所述，公司实际已占用土地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公司所在地块符合都

江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该区域内控制性详细规划》。都江堰市人民政

府和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已出具相关证明文件，证明该地块上的房屋建

筑物、构筑物等不属于违法违章建筑。在办结土地、房产等相关权证之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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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不会因公司未取得相关权证而要求公司实施搬迁和房屋拆迁。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已承诺以连带责任承担可能出现搬迁费用及停产损失，确保公司不会

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

在重大影响，对公司本次挂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康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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